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店小字第1338號

原      告  香格里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瑜   

被      告  孫玉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管理費等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4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管理費新臺幣17,4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

款新臺幣12,658元，及民國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其中新臺幣94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

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058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之訴，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

代理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

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定有

明文。又訴訟能力應由法院職權認定，故本件應先就吳瑜是

否確為原告管委會合法之主任委員乙節進行認定。

二、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

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

人；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喪失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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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

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下稱公寓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原告所屬

香格里拉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社區規約第7條乃規定：

「主任委員由住戶大會之區分所有權人進行票選，票數最高

者擔任主任委員，餘之副主任委員及9名委員由主任委員指

派委任」，第11條則規定「主任委員及委員任期二年」，有

系爭社區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經調閱原告

管委會之歷次報備資料，顯示系爭社區自民國108年以來有

如附表所示5次選任主任委員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區

權會）決議，其中：

　㈠系爭社區乃於108年10月15日召開區權會決議選任吳瑜擔任

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至44頁），而

該屆主任委員之任期乃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11月18日

止，為原告於113年9月24日陳報狀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

21頁）。

　㈡系爭社區其後於110年10月18日召開區權會選任吳瑜擔任主

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5至48頁），惟該

次區權會決議業經本院以110年訴字第7329號判決確認決議

不成立，並確認吳瑜與原告管委會間第19屆主任委員之委任

關係不存在，並於113年1月31日確定在案，有上開判決可

參，並有確定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5頁），而系爭社

區於110年11月18日以前並未做出其他區權會決議選任主任

委員，故於110年11月18日吳瑜之主任委員任期屆滿後，系

爭社區即處於無主任委員之狀態。

　㈢系爭社區嗣由訴外人即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林宜萱

擔任召集人於110年12月26日召開區權會，並於該次區權會

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再由其等於111

年1月5日管理委員會推選林宜萱為主任委員，有區權會會議

紀錄及管委會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9至80頁）；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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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寓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由區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之情

形，除規約另有規定者外，應有區權人2人以上書面推選，

經公告10日後生效，此為公寓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所明定，

然觀諸林宜萱於112年度店小字第62號原告管委會請求其給

付管理費之案件中所提出於110年10月23日至同年11月3日止

公告之「110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召集人推選資料」（見

本院卷二第117頁），其上僅有以「正字記號」表示投票予

林宜萱8票、陳宏雲4票之紀錄，惟尚無從以此知悉推選林宜

萱擔任召集人之推選人為何人，從而亦無法確認林宜萱是否

是由「區權人」所推選，自難認此次推選行為為有效；林宜

萱雖又提出推薦書1份（見本院卷二第119頁），其上記載由

訴外人即區權人林玉環、蔡榮傑推舉林宜萱為召集人，惟此

推薦書記載之日期為「110年11月8日」，係在前開公告期間

之後，故亦難認此次召集人之推選有經過公告，是此次推選

亦難認有效。林宜萱所提出前述兩次推選其為召集人之行

為，既均難認有效，則其於110年12月26日召開之區權會即

為無召集權人所召集，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

效之決議，故該區權會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

委員之決議，自始無效，從而，該管理委員會選任林宜萱為

主任委員之決議，亦非有效。

　㈣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22日另由區權人吳瑜擔任召集人召開區

權會，並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

卷二第81至87頁）；而該次召集人之推選，乃是由訴外人即

區權人張玉如、李美清、李慧貞、林佳儀、趙子瑤、蔡榮

傑、吳守和、劉雲梅、劉明傑、戴維舫於110年12月23日推

選吳瑜為召集人，並於111年1月4日公告等情，有原告委員

會公告、公告照片及召集人公告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7至35

頁），堪認吳瑜為經區權人合法推選之召集人，故其於111

年1月22日召開區權會，由區權會決議選任吳瑜為111年度之

主任委員，乃屬有效。又此屆主任委員之任期乃自111年2月

17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亦據原告陳報在卷（見本院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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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頁）。

　㈤其後，系爭社區於112年12月23日由吳瑜以主任委員之身分

召開區權會，並決議選任吳瑜擔任113年度之主任委員，有

會議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89至102頁），其2年之任期迄

今尚未屆至，是吳瑜現為原告管委會之主任委員，對原告有

法定代理權，其得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代表原告提起本件訴

訟，堪以認定。

三、又「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一至二年，主任委員、管理負

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

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公寓條例第29條第3項

定有明文。被告雖爭執：原告10多年來一直是由吳瑜擔任主

任委員云云。然查，吳瑜於108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11月18

日止擔任主任委員後，系爭社區雖曾以110年10月18日區權

會選任其為主任委員，惟該次區權會決議經本院認定不成

立，故於110年11月18日吳瑜之主任委員任期屆滿後，系爭

社區即處於「無主任委員」之狀態，已如前述，故吳瑜嗣後

再經推選為召集人，並於111年1月22日召開區權會經選任為

111年度之主任委員時，即難認屬前次主任委員之「連

任」，是吳瑜於111年度主任委員之任期屆滿，於112年12月

23日再次經選任為主任委員時，應僅屬第一次連任，而無違

反前開「連選得連任一次」規定之情形。

四、綜上，吳瑜確為原告管委會於112年12月23日合法選任之主

任委員，有代表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法定代理權，堪以認

定。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被告為系爭社區

中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3樓房屋（即614

室，下稱614室）之區權人，依社區規約每月應繳之管理費

為新臺幣（下同）600元，被告自111年1月起至113年8月

止，已積欠管理費19,200元未繳納；又系爭社區111年2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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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11年4月23日區權會決議施作公共消防安全設備工程，

其費用由158戶均攤，每戶負擔12,658元，惟被告亦未繳

納；經原告於113年8月以存證信函催告，仍未獲回應，爰依

公寓條例第11條、第21條之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第貳章第2

條、第1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管理費19,2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20%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則以：對被告為614室之區權人，每月管理費為600元之

事實不爭執，惟被告前曾收受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所核

發之北執酉108年消防罰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命令（下稱

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1,575,480元之範圍內對

區權人收取管理費，並指示全社區管理費債權皆統一繳納至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帳戶，用以償還系爭社區

之消防罰款，故被告乃依系爭110年執行命令之指示，陸續

將112年1月至113月6月之管理費均繳交至消防局帳戶，故原

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管理費。至111年度之管

理費部分，被告於97年間曾匯款一筆100,000元至原告法定

代理人吳瑜之個人帳戶，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林憲卿也曾匯

款3,720元至原告之帳戶，被告一直以來均由林憲卿處理繳

納管理費之事務，希望原告提出帳冊以供確認是否沒有繳交

管理費。又公共消防設備之裝設屬重大事件，應經區分所有

權人開會決議，罰款繳納義務人是原告，而非區分所有權人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7,400元，乃屬有據；逾此範圍之

主張，則屬無據。

　1.經查，被告為系爭社區614室之區權人，每月應繳之管理費

之6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94頁），故

被告自有於111年1月至113年8月間繳納管理費之義務。而按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自應由被告就

其已有繳納管理費之事負舉證之責任。

　2.就被告稱已繳納至消防局帳戶之管理費部分：

　⑴按「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

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

債務人清償。前項情形，執行法院得詢問債權人意見，以命

令許債權人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債權人。如認為適當

時，得命第三人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強制執行法

第11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之執行，經主管機關移送者，由行政執行處執行，除行政

執行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此為行政執行

法第11條、第26條所明定。是行政執行署執行處分機關對義

務人執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時，得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第1項、第2項規定，發扣押命令禁止義務人收取或為其他

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義務人清償，後以命令許移送機關收

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移送機關，抑或命第三人向行政執行

署支付轉給移送機關。

　⑵經查，系爭社區因積欠消防局消防罰款1,575,480元，經臺

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核發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禁止原告

於1,575,480元之範圍內對區權人收取管理費，並指示全社

區管理費債權皆統一繳納至消防局帳戶，用以償還系爭社區

之消防罰款；而臺北分署嗣於111年2月21日發函（下稱系爭

111年撤銷函）撤銷系爭110年執行命令，該撤銷函文乃於11

1年3月1日送達被告等情，有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系爭111

年撤銷函及送達證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09至215頁）。從

而，在「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核發系爭110年執行命令

至111年3月1日系爭111年撤銷函送達被告」之期間，原告對

於被告之管理費債權業經臺北分署扣押，並命消防局收取該

債權，是被告於期間將依執行命令之內容將款項繳納至消防

局帳戶或由臺北分署收取後轉給消防局，自均應生清償管理

費債權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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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而被告於上開期間確有繳交3,720元之管理費至消防局帳

戶，有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7

頁），而依被告所稱該筆款項是繳納614、615室112年1月至

3月之管理費，其中614室之管理費為每月600元，615室之管

理費為每月640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頁），足認該筆款

項中所包含614室之112年1月至3月管理費金額1,800元（計

算式：600元×3個月＝1,800元），是此部分管理費已生債權

清償之效力，故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管理

費。

　⑷又被告於執行命令有效期間外之112年1月6日、113年4月8

日，雖亦有匯款11,160元、7,440元2筆款項至消防局帳戶，

有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7頁），惟

臺北分署於該段期間並未扣押原告管委會之管理費債權，故

無論臺北分署抑或是消防局均無權收取被告之管理費，是被

告於於上開期間繳納管理費至消防局帳戶，並不生清償管理

費債務之效力，原告仍可請求被告給付該款項。

　⑸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經本院提供被告所提出之郵政劃撥儲金

存款收據，詢問被告繳交614室管理費之情形後，雖回函稱

被告已對其繳納111年1至12月、113年1月至6月之管理費，

並提出收款明細1張供本院參考（見本院卷一第201頁）。惟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所列被告繳納614室管理費之各筆金額，

核與被告所提出之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相符，可徵新北市

消防局乃係依據此4張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作為其製作表

格之依據；惟被告每次繳款都是一併繳納614、615室，且其

所提出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中金額為10,320元之該筆，是

其代其兄繳納801、802室之管理費，與本件無關等情，業據

其於本院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206頁），然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所提供之收款明細卻未區分614、615室之繳款金額，

將其全部列為614室所繳納之管理費，且就該被告為801、80

2室繳納之10,320元，亦經該局列為614室所繳納之管理費，

顯見該收款明細之製作有明顯違誤之情形，尚難採信。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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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政府消防局於系爭執行命令經撤銷後，仍收取被告所繳

納之兩筆管理費11,160元、7,440元，因乃無權收取管理費

之人，故不生清償管理費之效力，已如前述，是顯難以該收

款明細作為被告已對原告繳納上開期間管理費之證明。至被

告依給付管理費之意思，於無執行命令存在之情況下，繳納

管理費予消防局，經無權收取管理費之消防局收受後，得否

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消防局主張權利，則非本件審理之範

圍，應由被告自行向消防局主張，併此敘明。

　3.被告雖又提出由林憲卿匯款至原告帳戶郵政匯款申請書1張

（見本院卷一第109頁），主張其有繳納管理費云云，然該

郵政匯款申請書之匯款日期乃為110年7月5日，與原告主張

被告欠款之期間即111年1月至113年6月間相差甚遠，顯難認

該匯款申請書是為了繳納上開期間之管理費而匯款。

　4.另被告雖又稱其曾於97年間匯款150,000元給原告法定代理

人吳瑜，用以繳納管理費云云，並提出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

票1張欲為其佐證（見本院卷一第273頁），然被告匯款之對

象既非原告管委會，已難逕認該筆款項是為了繳納管理費而

為，且原告法定代理人吳瑜乃稱：97年那一筆是因為被告要

買615室，要我轉交給屋主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頁），

亦否認該筆匯款是為了繳納614室管理費所為；此外，被告

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該筆150,000元為被告繳納管理費之

款項，自難認被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5.從上可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月至12月、112年4月至

113年8月之管理費共17,400元（計算式：600元×29個月＝1

7,400元），乃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為有理

由：

　1.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權

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共用部分及其相關

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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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寓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定有明文。

經查，系爭社區之規約並未規範多少金額以上之修繕屬公寓

條例第11條第1項所稱重大修繕，有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

第5至14頁），惟考量原告因消防設備缺失已遭消防局罰款

1,575,480元，原告委託廠商施作消防設備之總經費預估為

2,000,000元，有系爭社區111年2月24日區權會決議可憑

（見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金額甚高，再對照系爭社區之

管理費之收費標準僅為每坪40元，有香格里拉大廈自治管理

委員會用箋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頁），可知原告之財力應

非甚豐，卻須負擔前述罰款及修繕費，對原告之財務自有重

大影響，是認本件公共消防設備自屬公寓條例第11條第1項

之重大修繕，應經區權會決議始能為之，並由區權人負擔費

用。　

　2.而就系爭社區之公共消防設備工程，系爭社區確已於111年2

月24日召開區權會，決議消防設備工程費用總經費為2,000,

000元，由158戶均攤，每戶分攤12,658元，有區權會會議記

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復於111年4月23日區權

會中，亦有再次說明之前召集數次會議討論最後決議每戶應

分攤12,658元，請各戶於111年5月10日起至6月10日止，向

管理委員會繳納，有區權會會議記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

至42頁），是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4室之公共消防設備分

擔款12,658元，乃屬有據。

　3.被告雖辯稱：吳瑜於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召開區權

會，為無召集權人所召開，決議無效云云。惟系爭社區於11

1年1月22日區權會決議既已合法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已

如前述，則吳瑜於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召開之區權

會自屬有召集權人所召開之會議，其決議自屬有效，是被告

此部分辯詞，並非可採。

　㈢原告就本件請求之金額，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9月1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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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告雖主張就遲付之管理費及消防設備分擔款，被告應給付

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云云，並提出111年1月18日所修

訂規約第20條第1項第⑵款之規定為其依據。然社區規約應

經區權會決議始能修正，而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18日召開之

區權會，因出席人數未達法定成數而流會，有會議記錄可參

（見本院卷二第79至80頁）；縱系爭社區111年1月22日依公

寓條例第32條之規定重新召開區權會，並作成「恢復110年1

0月18日版本之住戶規約」之決議，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

院卷二第85至87頁）；惟系爭社區110年10月18日區權會之

決議業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7329號判決認定不成立，已

如前述，自難認系爭社區有何「110年10月18日版本之住戶

規約」存在，是原告主張之「111年1月18日所修訂規約第20

條第1項第⑵款規定」，尚難認是經過區權會決議通過之有

效規定，故原告自不得依此主張。

　2.而系爭社區規約於修正前，並未約定高於民法第203條之規

定，有系爭社區98年8月19日修訂之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

第5至14頁），則原告所得請求之遲延利息，仍應以週年利

率5%計算。是原告就本件請求之金額，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

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57頁）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之請求，為

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寓條例第11條、第21條之規定及系爭社

區規約第貳章第2條、第1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7,

4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訴訟適

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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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分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職權確定訴

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附表：

編號 開會日期 召集人 決議內容 備註

 1 108年10月15日 主任委員

趙子瑤

選任吳瑜為本屆

主委。

任期至110年11

月18日止屆滿。

 2 110年10月18日 主任委員

吳瑜

選任吳瑜為下一

屆主任委員。

經本院110年訴

字第7329號判決

確認決議不成

立。

 3 110年12月26日 區權人林

宜萱

選任林宜萱、趙

金娟、陳宏雲為

管理委員。

嗣經林宜萱、趙

金娟、陳宏雲於

111年1月5日管

理委員會推選林

宜萱為主任委

員。

 4 111年1月22日 區權人吳 選任吳瑜當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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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屆主委。

 5 112年12月23日 主任委員

吳瑜

選任吳瑜當選113

年度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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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店小字第1338號
原      告  香格里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吳瑜    
被      告  孫玉春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管理費等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管理費新臺幣17,4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新臺幣12,658元，及民國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其中新臺幣94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05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之訴，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訴訟能力應由法院職權認定，故本件應先就吳瑜是否確為原告管委會合法之主任委員乙節進行認定。
二、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公寓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原告所屬香格里拉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社區規約第7條乃規定：「主任委員由住戶大會之區分所有權人進行票選，票數最高者擔任主任委員，餘之副主任委員及9名委員由主任委員指派委任」，第11條則規定「主任委員及委員任期二年」，有系爭社區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經調閱原告管委會之歷次報備資料，顯示系爭社區自民國108年以來有如附表所示5次選任主任委員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區權會）決議，其中：
　㈠系爭社區乃於108年10月15日召開區權會決議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至44頁），而該屆主任委員之任期乃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11月18日止，為原告於113年9月24日陳報狀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 21頁）。
　㈡系爭社區其後於110年10月18日召開區權會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5至48頁），惟該次區權會決議業經本院以110年訴字第7329號判決確認決議不成立，並確認吳瑜與原告管委會間第19屆主任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並於113年1月31日確定在案，有上開判決可參，並有確定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5頁），而系爭社區於110年11月18日以前並未做出其他區權會決議選任主任委員，故於110年11月18日吳瑜之主任委員任期屆滿後，系爭社區即處於無主任委員之狀態。
　㈢系爭社區嗣由訴外人即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林宜萱擔任召集人於110年12月26日召開區權會，並於該次區權會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再由其等於111年1月5日管理委員會推選林宜萱為主任委員，有區權會會議紀錄及管委會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9至80頁）；惟依公寓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由區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之情形，除規約另有規定者外，應有區權人2人以上書面推選，經公告10日後生效，此為公寓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所明定，然觀諸林宜萱於112年度店小字第62號原告管委會請求其給付管理費之案件中所提出於110年10月23日至同年11月3日止公告之「110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召集人推選資料」（見本院卷二第117頁），其上僅有以「正字記號」表示投票予林宜萱8票、陳宏雲4票之紀錄，惟尚無從以此知悉推選林宜萱擔任召集人之推選人為何人，從而亦無法確認林宜萱是否是由「區權人」所推選，自難認此次推選行為為有效；林宜萱雖又提出推薦書1份（見本院卷二第119頁），其上記載由訴外人即區權人林玉環、蔡榮傑推舉林宜萱為召集人，惟此推薦書記載之日期為「110年11月8日」，係在前開公告期間之後，故亦難認此次召集人之推選有經過公告，是此次推選亦難認有效。林宜萱所提出前述兩次推選其為召集人之行為，既均難認有效，則其於110年12月26日召開之區權會即為無召集權人所召集，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故該區權會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之決議，自始無效，從而，該管理委員會選任林宜萱為主任委員之決議，亦非有效。
　㈣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22日另由區權人吳瑜擔任召集人召開區權會，並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81至87頁）；而該次召集人之推選，乃是由訴外人即區權人張玉如、李美清、李慧貞、林佳儀、趙子瑤、蔡榮傑、吳守和、劉雲梅、劉明傑、戴維舫於110年12月23日推選吳瑜為召集人，並於111年1月4日公告等情，有原告委員會公告、公告照片及召集人公告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7至35頁），堪認吳瑜為經區權人合法推選之召集人，故其於111年1月22日召開區權會，由區權會決議選任吳瑜為111年度之主任委員，乃屬有效。又此屆主任委員之任期乃自111年2月17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亦據原告陳報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5頁）。
　㈤其後，系爭社區於112年12月23日由吳瑜以主任委員之身分召開區權會，並決議選任吳瑜擔任113年度之主任委員，有會議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89至102頁），其2年之任期迄今尚未屆至，是吳瑜現為原告管委會之主任委員，對原告有法定代理權，其得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代表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堪以認定。
三、又「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一至二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公寓條例第29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雖爭執：原告10多年來一直是由吳瑜擔任主任委員云云。然查，吳瑜於108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11月18日止擔任主任委員後，系爭社區雖曾以110年10月18日區權會選任其為主任委員，惟該次區權會決議經本院認定不成立，故於110年11月18日吳瑜之主任委員任期屆滿後，系爭社區即處於「無主任委員」之狀態，已如前述，故吳瑜嗣後再經推選為召集人，並於111年1月22日召開區權會經選任為111年度之主任委員時，即難認屬前次主任委員之「連任」，是吳瑜於111年度主任委員之任期屆滿，於112年12月23日再次經選任為主任委員時，應僅屬第一次連任，而無違反前開「連選得連任一次」規定之情形。
四、綜上，吳瑜確為原告管委會於112年12月23日合法選任之主任委員，有代表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法定代理權，堪以認定。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被告為系爭社區中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3樓房屋（即614室，下稱614室）之區權人，依社區規約每月應繳之管理費為新臺幣（下同）600元，被告自111年1月起至113年8月止，已積欠管理費19,200元未繳納；又系爭社區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區權會決議施作公共消防安全設備工程，其費用由158戶均攤，每戶負擔12,658元，惟被告亦未繳納；經原告於113年8月以存證信函催告，仍未獲回應，爰依公寓條例第11條、第21條之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第貳章第2條、第1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管理費19,2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2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對被告為614室之區權人，每月管理費為600元之事實不爭執，惟被告前曾收受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所核發之北執酉108年消防罰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1,575,480元之範圍內對區權人收取管理費，並指示全社區管理費債權皆統一繳納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帳戶，用以償還系爭社區之消防罰款，故被告乃依系爭110年執行命令之指示，陸續將112年1月至113月6月之管理費均繳交至消防局帳戶，故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管理費。至111年度之管理費部分，被告於97年間曾匯款一筆100,000元至原告法定代理人吳瑜之個人帳戶，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林憲卿也曾匯款3,720元至原告之帳戶，被告一直以來均由林憲卿處理繳納管理費之事務，希望原告提出帳冊以供確認是否沒有繳交管理費。又公共消防設備之裝設屬重大事件，應經區分所有權人開會決議，罰款繳納義務人是原告，而非區分所有權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7,400元，乃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1.經查，被告為系爭社區614室之區權人，每月應繳之管理費之6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94頁），故被告自有於111年1月至113年8月間繳納管理費之義務。而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自應由被告就其已有繳納管理費之事負舉證之責任。
　2.就被告稱已繳納至消防局帳戶之管理費部分：
　⑴按「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前項情形，執行法院得詢問債權人意見，以命令許債權人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債權人。如認為適當時，得命第三人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經主管機關移送者，由行政執行處執行，除行政執行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此為行政執行法第11條、第26條所明定。是行政執行署執行處分機關對義務人執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時，得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發扣押命令禁止義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義務人清償，後以命令許移送機關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移送機關，抑或命第三人向行政執行署支付轉給移送機關。
　⑵經查，系爭社區因積欠消防局消防罰款1,575,480元，經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核發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1,575,480元之範圍內對區權人收取管理費，並指示全社區管理費債權皆統一繳納至消防局帳戶，用以償還系爭社區之消防罰款；而臺北分署嗣於111年2月21日發函（下稱系爭111年撤銷函）撤銷系爭110年執行命令，該撤銷函文乃於111年3月1日送達被告等情，有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系爭111年撤銷函及送達證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09至215頁）。從而，在「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核發系爭110年執行命令至111年3月1日系爭111年撤銷函送達被告」之期間，原告對於被告之管理費債權業經臺北分署扣押，並命消防局收取該債權，是被告於期間將依執行命令之內容將款項繳納至消防局帳戶或由臺北分署收取後轉給消防局，自均應生清償管理費債權之效力。
　⑶而被告於上開期間確有繳交3,720元之管理費至消防局帳戶，有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7頁），而依被告所稱該筆款項是繳納614、615室112年1月至3月之管理費，其中614室之管理費為每月600元，615室之管理費為每月640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頁），足認該筆款項中所包含614室之112年1月至3月管理費金額1,800元（計算式：600元×3個月＝1,800元），是此部分管理費已生債權清償之效力，故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管理費。
　⑷又被告於執行命令有效期間外之112年1月6日、113年4月8日，雖亦有匯款11,160元、7,440元2筆款項至消防局帳戶，有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7頁），惟臺北分署於該段期間並未扣押原告管委會之管理費債權，故無論臺北分署抑或是消防局均無權收取被告之管理費，是被告於於上開期間繳納管理費至消防局帳戶，並不生清償管理費債務之效力，原告仍可請求被告給付該款項。
　⑸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經本院提供被告所提出之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詢問被告繳交614室管理費之情形後，雖回函稱被告已對其繳納111年1至12月、113年1月至6月之管理費，並提出收款明細1張供本院參考（見本院卷一第201頁）。惟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所列被告繳納614室管理費之各筆金額，核與被告所提出之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相符，可徵新北市消防局乃係依據此4張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作為其製作表格之依據；惟被告每次繳款都是一併繳納614、615室，且其所提出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中金額為10,320元之該筆，是其代其兄繳納801、802室之管理費，與本件無關等情，業據其於本院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206頁），然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所提供之收款明細卻未區分614、615室之繳款金額，將其全部列為614室所繳納之管理費，且就該被告為801、802室繳納之10,320元，亦經該局列為614室所繳納之管理費，顯見該收款明細之製作有明顯違誤之情形，尚難採信。且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於系爭執行命令經撤銷後，仍收取被告所繳納之兩筆管理費11,160元、7,440元，因乃無權收取管理費之人，故不生清償管理費之效力，已如前述，是顯難以該收款明細作為被告已對原告繳納上開期間管理費之證明。至被告依給付管理費之意思，於無執行命令存在之情況下，繳納管理費予消防局，經無權收取管理費之消防局收受後，得否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消防局主張權利，則非本件審理之範圍，應由被告自行向消防局主張，併此敘明。
　3.被告雖又提出由林憲卿匯款至原告帳戶郵政匯款申請書1張（見本院卷一第109頁），主張其有繳納管理費云云，然該郵政匯款申請書之匯款日期乃為110年7月5日，與原告主張被告欠款之期間即111年1月至113年6月間相差甚遠，顯難認該匯款申請書是為了繳納上開期間之管理費而匯款。
　4.另被告雖又稱其曾於97年間匯款150,000元給原告法定代理人吳瑜，用以繳納管理費云云，並提出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1張欲為其佐證（見本院卷一第273頁），然被告匯款之對象既非原告管委會，已難逕認該筆款項是為了繳納管理費而為，且原告法定代理人吳瑜乃稱：97年那一筆是因為被告要買615室，要我轉交給屋主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頁），亦否認該筆匯款是為了繳納614室管理費所為；此外，被告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該筆150,000元為被告繳納管理費之款項，自難認被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5.從上可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月至12月、112年4月至113年8月之管理費共17,400元（計算式：600元×29個月＝17,400元），乃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為有理由：
　1.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公寓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社區之規約並未規範多少金額以上之修繕屬公寓條例第11條第1項所稱重大修繕，有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惟考量原告因消防設備缺失已遭消防局罰款1,575,480元，原告委託廠商施作消防設備之總經費預估為2,000,000元，有系爭社區111年2月24日區權會決議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金額甚高，再對照系爭社區之管理費之收費標準僅為每坪40元，有香格里拉大廈自治管理委員會用箋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頁），可知原告之財力應非甚豐，卻須負擔前述罰款及修繕費，對原告之財務自有重大影響，是認本件公共消防設備自屬公寓條例第11條第1項之重大修繕，應經區權會決議始能為之，並由區權人負擔費用。　
　2.而就系爭社區之公共消防設備工程，系爭社區確已於111年2月24日召開區權會，決議消防設備工程費用總經費為2,000,000元，由158戶均攤，每戶分攤12,658元，有區權會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復於111年4月23日區權會中，亦有再次說明之前召集數次會議討論最後決議每戶應分攤12,658元，請各戶於111年5月10日起至6月10日止，向管理委員會繳納，有區權會會議記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至42頁），是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4室之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乃屬有據。
　3.被告雖辯稱：吳瑜於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召開區權會，為無召集權人所召開，決議無效云云。惟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22日區權會決議既已合法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已如前述，則吳瑜於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召開之區權會自屬有召集權人所召開之會議，其決議自屬有效，是被告此部分辯詞，並非可採。
　㈢原告就本件請求之金額，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1.原告雖主張就遲付之管理費及消防設備分擔款，被告應給付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云云，並提出111年1月18日所修訂規約第20條第1項第⑵款之規定為其依據。然社區規約應經區權會決議始能修正，而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18日召開之區權會，因出席人數未達法定成數而流會，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79至80頁）；縱系爭社區111年1月22日依公寓條例第32條之規定重新召開區權會，並作成「恢復110年10月18日版本之住戶規約」之決議，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85至87頁）；惟系爭社區110年10月18日區權會之決議業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7329號判決認定不成立，已如前述，自難認系爭社區有何「110年10月18日版本之住戶規約」存在，是原告主張之「111年1月18日所修訂規約第20條第1項第⑵款規定」，尚難認是經過區權會決議通過之有效規定，故原告自不得依此主張。
　2.而系爭社區規約於修正前，並未約定高於民法第203條之規定，有系爭社區98年8月19日修訂之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則原告所得請求之遲延利息，仍應以週年利率5%計算。是原告就本件請求之金額，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寓條例第11條、第21條之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第貳章第2條、第1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7,4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訴訟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分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附表：
		編號

		開會日期

		召集人

		決議內容

		備註



		 1

		108年10月15日

		主任委員趙子瑤

		選任吳瑜為本屆主委。

		任期至110年11月18日止屆滿。



		 2

		110年10月18日

		主任委員吳瑜

		選任吳瑜為下一屆主任委員。

		經本院110年訴字第7329號判決確認決議不成立。



		 3

		110年12月26日

		區權人林宜萱

		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

		嗣經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於111年1月5日管理委員會推選林宜萱為主任委員。



		 4

		111年1月22日

		區權人吳瑜

		選任吳瑜當選本屆主委。

		




		 5

		112年12月23日

		主任委員吳瑜

		選任吳瑜當選113年度主任委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店小字第1338號
原      告  香格里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吳瑜    
被      告  孫玉春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管理費等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4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管理費新臺幣17,4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
    款新臺幣12,658元，及民國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其中新臺幣94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
    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058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之訴，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
    代理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
    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定有
    明文。又訴訟能力應由法院職權認定，故本件應先就吳瑜是
    否確為原告管委會合法之主任委員乙節進行認定。
二、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
    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
    人；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喪失區分
    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
    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下稱公寓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原告所屬香
    格里拉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社區規約第7條乃規定：「
    主任委員由住戶大會之區分所有權人進行票選，票數最高者
    擔任主任委員，餘之副主任委員及9名委員由主任委員指派
    委任」，第11條則規定「主任委員及委員任期二年」，有系
    爭社區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經調閱原告管
    委會之歷次報備資料，顯示系爭社區自民國108年以來有如
    附表所示5次選任主任委員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區權
    會）決議，其中：
　㈠系爭社區乃於108年10月15日召開區權會決議選任吳瑜擔任主
    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至44頁），而該
    屆主任委員之任期乃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11月18日止
    ，為原告於113年9月24日陳報狀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 2
    1頁）。
　㈡系爭社區其後於110年10月18日召開區權會選任吳瑜擔任主任
    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5至48頁），惟該次
    區權會決議業經本院以110年訴字第7329號判決確認決議不
    成立，並確認吳瑜與原告管委會間第19屆主任委員之委任關
    係不存在，並於113年1月31日確定在案，有上開判決可參，
    並有確定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5頁），而系爭社區於
    110年11月18日以前並未做出其他區權會決議選任主任委員
    ，故於110年11月18日吳瑜之主任委員任期屆滿後，系爭社
    區即處於無主任委員之狀態。
　㈢系爭社區嗣由訴外人即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林宜萱
    擔任召集人於110年12月26日召開區權會，並於該次區權會
    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再由其等於111
    年1月5日管理委員會推選林宜萱為主任委員，有區權會會議
    紀錄及管委會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9至80頁）；惟
    依公寓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由區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之情
    形，除規約另有規定者外，應有區權人2人以上書面推選，
    經公告10日後生效，此為公寓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所明定，
    然觀諸林宜萱於112年度店小字第62號原告管委會請求其給
    付管理費之案件中所提出於110年10月23日至同年11月3日止
    公告之「110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召集人推選資料」（見
    本院卷二第117頁），其上僅有以「正字記號」表示投票予
    林宜萱8票、陳宏雲4票之紀錄，惟尚無從以此知悉推選林宜
    萱擔任召集人之推選人為何人，從而亦無法確認林宜萱是否
    是由「區權人」所推選，自難認此次推選行為為有效；林宜
    萱雖又提出推薦書1份（見本院卷二第119頁），其上記載由
    訴外人即區權人林玉環、蔡榮傑推舉林宜萱為召集人，惟此
    推薦書記載之日期為「110年11月8日」，係在前開公告期間
    之後，故亦難認此次召集人之推選有經過公告，是此次推選
    亦難認有效。林宜萱所提出前述兩次推選其為召集人之行為
    ，既均難認有效，則其於110年12月26日召開之區權會即為
    無召集權人所召集，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
    之決議，故該區權會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
    員之決議，自始無效，從而，該管理委員會選任林宜萱為主
    任委員之決議，亦非有效。
　㈣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22日另由區權人吳瑜擔任召集人召開區
    權會，並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
    卷二第81至87頁）；而該次召集人之推選，乃是由訴外人即
    區權人張玉如、李美清、李慧貞、林佳儀、趙子瑤、蔡榮傑
    、吳守和、劉雲梅、劉明傑、戴維舫於110年12月23日推選
    吳瑜為召集人，並於111年1月4日公告等情，有原告委員會
    公告、公告照片及召集人公告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7至35頁
    ），堪認吳瑜為經區權人合法推選之召集人，故其於111年1
    月22日召開區權會，由區權會決議選任吳瑜為111年度之主
    任委員，乃屬有效。又此屆主任委員之任期乃自111年2月17
    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亦據原告陳報在卷（見本院卷二第
    25頁）。
　㈤其後，系爭社區於112年12月23日由吳瑜以主任委員之身分召
    開區權會，並決議選任吳瑜擔任113年度之主任委員，有會
    議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89至102頁），其2年之任期迄今
    尚未屆至，是吳瑜現為原告管委會之主任委員，對原告有法
    定代理權，其得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代表原告提起本件訴訟
    ，堪以認定。
三、又「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一至二年，主任委員、管理負
    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
    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公寓條例第29條第3項
    定有明文。被告雖爭執：原告10多年來一直是由吳瑜擔任主
    任委員云云。然查，吳瑜於108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11月18
    日止擔任主任委員後，系爭社區雖曾以110年10月18日區權
    會選任其為主任委員，惟該次區權會決議經本院認定不成立
    ，故於110年11月18日吳瑜之主任委員任期屆滿後，系爭社
    區即處於「無主任委員」之狀態，已如前述，故吳瑜嗣後再
    經推選為召集人，並於111年1月22日召開區權會經選任為11
    1年度之主任委員時，即難認屬前次主任委員之「連任」，
    是吳瑜於111年度主任委員之任期屆滿，於112年12月23日再
    次經選任為主任委員時，應僅屬第一次連任，而無違反前開
    「連選得連任一次」規定之情形。
四、綜上，吳瑜確為原告管委會於112年12月23日合法選任之主
    任委員，有代表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法定代理權，堪以認定
    。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被告為系爭社區
    中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3樓房屋（即614室，下稱
    614室）之區權人，依社區規約每月應繳之管理費為新臺幣
    （下同）600元，被告自111年1月起至113年8月止，已積欠
    管理費19,200元未繳納；又系爭社區111年2月24日、111年4
    月23日區權會決議施作公共消防安全設備工程，其費用由15
    8戶均攤，每戶負擔12,658元，惟被告亦未繳納；經原告於1
    13年8月以存證信函催告，仍未獲回應，爰依公寓條例第11
    條、第21條之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第貳章第2條、第11條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管理費19,2
    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2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對被告為614室之區權人，每月管理費為600元之
    事實不爭執，惟被告前曾收受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所核
    發之北執酉108年消防罰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命令（下稱
    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1,575,480元之範圍內對
    區權人收取管理費，並指示全社區管理費債權皆統一繳納至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帳戶，用以償還系爭社區
    之消防罰款，故被告乃依系爭110年執行命令之指示，陸續
    將112年1月至113月6月之管理費均繳交至消防局帳戶，故原
    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管理費。至111年度之管
    理費部分，被告於97年間曾匯款一筆100,000元至原告法定
    代理人吳瑜之個人帳戶，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林憲卿也曾匯
    款3,720元至原告之帳戶，被告一直以來均由林憲卿處理繳
    納管理費之事務，希望原告提出帳冊以供確認是否沒有繳交
    管理費。又公共消防設備之裝設屬重大事件，應經區分所有
    權人開會決議，罰款繳納義務人是原告，而非區分所有權人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7,400元，乃屬有據；逾此範圍之
    主張，則屬無據。
　1.經查，被告為系爭社區614室之區權人，每月應繳之管理費
    之6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94頁），故
    被告自有於111年1月至113年8月間繳納管理費之義務。而按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自應由被告就其已
    有繳納管理費之事負舉證之責任。
　2.就被告稱已繳納至消防局帳戶之管理費部分：
　⑴按「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
    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
    債務人清償。前項情形，執行法院得詢問債權人意見，以命
    令許債權人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債權人。如認為適當時
    ，得命第三人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強制執行法第
    11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之執行，經主管機關移送者，由行政執行處執行，除行政執
    行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此為行政執行法
    第11條、第26條所明定。是行政執行署執行處分機關對義務
    人執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時，得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
    第1項、第2項規定，發扣押命令禁止義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
    分，並禁止第三人向義務人清償，後以命令許移送機關收取
    ，或將該債權移轉於移送機關，抑或命第三人向行政執行署
    支付轉給移送機關。
　⑵經查，系爭社區因積欠消防局消防罰款1,575,480元，經臺北
    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核發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1
    ,575,480元之範圍內對區權人收取管理費，並指示全社區管
    理費債權皆統一繳納至消防局帳戶，用以償還系爭社區之消
    防罰款；而臺北分署嗣於111年2月21日發函（下稱系爭111
    年撤銷函）撤銷系爭110年執行命令，該撤銷函文乃於111年
    3月1日送達被告等情，有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系爭111年撤
    銷函及送達證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09至215頁）。從而，
    在「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核發系爭110年執行命令至111
    年3月1日系爭111年撤銷函送達被告」之期間，原告對於被
    告之管理費債權業經臺北分署扣押，並命消防局收取該債權
    ，是被告於期間將依執行命令之內容將款項繳納至消防局帳
    戶或由臺北分署收取後轉給消防局，自均應生清償管理費債
    權之效力。
　⑶而被告於上開期間確有繳交3,720元之管理費至消防局帳戶，
    有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7頁），而
    依被告所稱該筆款項是繳納614、615室112年1月至3月之管
    理費，其中614室之管理費為每月600元，615室之管理費為
    每月640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頁），足認該筆款項中所
    包含614室之112年1月至3月管理費金額1,800元（計算式：6
    00元×3個月＝1,800元），是此部分管理費已生債權清償之效
    力，故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管理費。
　⑷又被告於執行命令有效期間外之112年1月6日、113年4月8日
    ，雖亦有匯款11,160元、7,440元2筆款項至消防局帳戶，有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7頁），惟臺
    北分署於該段期間並未扣押原告管委會之管理費債權，故無
    論臺北分署抑或是消防局均無權收取被告之管理費，是被告
    於於上開期間繳納管理費至消防局帳戶，並不生清償管理費
    債務之效力，原告仍可請求被告給付該款項。
　⑸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經本院提供被告所提出之郵政劃撥儲金
    存款收據，詢問被告繳交614室管理費之情形後，雖回函稱
    被告已對其繳納111年1至12月、113年1月至6月之管理費，
    並提出收款明細1張供本院參考（見本院卷一第201頁）。惟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所列被告繳納614室管理費之各筆金額，
    核與被告所提出之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相符，可徵新北市
    消防局乃係依據此4張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作為其製作表
    格之依據；惟被告每次繳款都是一併繳納614、615室，且其
    所提出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中金額為10,320元之該筆，是
    其代其兄繳納801、802室之管理費，與本件無關等情，業據
    其於本院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206頁），然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所提供之收款明細卻未區分614、615室之繳款金額，
    將其全部列為614室所繳納之管理費，且就該被告為801、80
    2室繳納之10,320元，亦經該局列為614室所繳納之管理費，
    顯見該收款明細之製作有明顯違誤之情形，尚難採信。且新
    北市政府消防局於系爭執行命令經撤銷後，仍收取被告所繳
    納之兩筆管理費11,160元、7,440元，因乃無權收取管理費
    之人，故不生清償管理費之效力，已如前述，是顯難以該收
    款明細作為被告已對原告繳納上開期間管理費之證明。至被
    告依給付管理費之意思，於無執行命令存在之情況下，繳納
    管理費予消防局，經無權收取管理費之消防局收受後，得否
    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消防局主張權利，則非本件審理之範圍
    ，應由被告自行向消防局主張，併此敘明。
　3.被告雖又提出由林憲卿匯款至原告帳戶郵政匯款申請書1張
    （見本院卷一第109頁），主張其有繳納管理費云云，然該
    郵政匯款申請書之匯款日期乃為110年7月5日，與原告主張
    被告欠款之期間即111年1月至113年6月間相差甚遠，顯難認
    該匯款申請書是為了繳納上開期間之管理費而匯款。
　4.另被告雖又稱其曾於97年間匯款150,000元給原告法定代理
    人吳瑜，用以繳納管理費云云，並提出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
    票1張欲為其佐證（見本院卷一第273頁），然被告匯款之對
    象既非原告管委會，已難逕認該筆款項是為了繳納管理費而
    為，且原告法定代理人吳瑜乃稱：97年那一筆是因為被告要
    買615室，要我轉交給屋主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頁），
    亦否認該筆匯款是為了繳納614室管理費所為；此外，被告
    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該筆150,000元為被告繳納管理費之
    款項，自難認被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5.從上可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月至12月、112年4月至
    113年8月之管理費共17,400元（計算式：600元×29個月＝17,
    400元），乃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為有理由
    ：
　1.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權
    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共用部分及其相關
    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公寓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
    查，系爭社區之規約並未規範多少金額以上之修繕屬公寓條
    例第11條第1項所稱重大修繕，有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
    至14頁），惟考量原告因消防設備缺失已遭消防局罰款1,57
    5,480元，原告委託廠商施作消防設備之總經費預估為2,000
    ,000元，有系爭社區111年2月24日區權會決議可憑（見本院
    卷一第35至37頁），金額甚高，再對照系爭社區之管理費之
    收費標準僅為每坪40元，有香格里拉大廈自治管理委員會用
    箋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頁），可知原告之財力應非甚豐，
    卻須負擔前述罰款及修繕費，對原告之財務自有重大影響，
    是認本件公共消防設備自屬公寓條例第11條第1項之重大修
    繕，應經區權會決議始能為之，並由區權人負擔費用。　
　2.而就系爭社區之公共消防設備工程，系爭社區確已於111年2
    月24日召開區權會，決議消防設備工程費用總經費為2,000,
    000元，由158戶均攤，每戶分攤12,658元，有區權會會議記
    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復於111年4月23日區權
    會中，亦有再次說明之前召集數次會議討論最後決議每戶應
    分攤12,658元，請各戶於111年5月10日起至6月10日止，向
    管理委員會繳納，有區權會會議記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
    至42頁），是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4室之公共消防設備分
    擔款12,658元，乃屬有據。
　3.被告雖辯稱：吳瑜於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召開區權
    會，為無召集權人所召開，決議無效云云。惟系爭社區於11
    1年1月22日區權會決議既已合法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已
    如前述，則吳瑜於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召開之區權
    會自屬有召集權人所召開之會議，其決議自屬有效，是被告
    此部分辯詞，並非可採。
　㈢原告就本件請求之金額，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9月1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
　1.原告雖主張就遲付之管理費及消防設備分擔款，被告應給付
    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云云，並提出111年1月18日所修
    訂規約第20條第1項第⑵款之規定為其依據。然社區規約應經
    區權會決議始能修正，而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18日召開之區
    權會，因出席人數未達法定成數而流會，有會議記錄可參（
    見本院卷二第79至80頁）；縱系爭社區111年1月22日依公寓
    條例第32條之規定重新召開區權會，並作成「恢復110年10
    月18日版本之住戶規約」之決議，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
    卷二第85至87頁）；惟系爭社區110年10月18日區權會之決
    議業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7329號判決認定不成立，已如
    前述，自難認系爭社區有何「110年10月18日版本之住戶規
    約」存在，是原告主張之「111年1月18日所修訂規約第20條
    第1項第⑵款規定」，尚難認是經過區權會決議通過之有效規
    定，故原告自不得依此主張。
　2.而系爭社區規約於修正前，並未約定高於民法第203條之規定，有系爭社區98年8月19日修訂之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則原告所得請求之遲延利息，仍應以週年利率5%計算。是原告就本件請求之金額，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寓條例第11條、第21條之規定及系爭社
    區規約第貳章第2條、第1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7,
    4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訴訟適
    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分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職權確定訴
    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附表：
編號 開會日期 召集人 決議內容 備註  1 108年10月15日 主任委員趙子瑤 選任吳瑜為本屆主委。 任期至110年11月18日止屆滿。  2 110年10月18日 主任委員吳瑜 選任吳瑜為下一屆主任委員。 經本院110年訴字第7329號判決確認決議不成立。  3 110年12月26日 區權人林宜萱 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 嗣經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於111年1月5日管理委員會推選林宜萱為主任委員。  4 111年1月22日 區權人吳瑜 選任吳瑜當選本屆主委。   5 112年12月23日 主任委員吳瑜 選任吳瑜當選113年度主任委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店小字第1338號
原      告  香格里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吳瑜    
被      告  孫玉春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管理費等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管理費新臺幣17,4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新臺幣12,658元，及民國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其中新臺幣94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05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之訴，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訴訟能力應由法院職權認定，故本件應先就吳瑜是否確為原告管委會合法之主任委員乙節進行認定。
二、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公寓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原告所屬香格里拉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社區規約第7條乃規定：「主任委員由住戶大會之區分所有權人進行票選，票數最高者擔任主任委員，餘之副主任委員及9名委員由主任委員指派委任」，第11條則規定「主任委員及委員任期二年」，有系爭社區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經調閱原告管委會之歷次報備資料，顯示系爭社區自民國108年以來有如附表所示5次選任主任委員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區權會）決議，其中：
　㈠系爭社區乃於108年10月15日召開區權會決議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至44頁），而該屆主任委員之任期乃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11月18日止，為原告於113年9月24日陳報狀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 21頁）。
　㈡系爭社區其後於110年10月18日召開區權會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5至48頁），惟該次區權會決議業經本院以110年訴字第7329號判決確認決議不成立，並確認吳瑜與原告管委會間第19屆主任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並於113年1月31日確定在案，有上開判決可參，並有確定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5頁），而系爭社區於110年11月18日以前並未做出其他區權會決議選任主任委員，故於110年11月18日吳瑜之主任委員任期屆滿後，系爭社區即處於無主任委員之狀態。
　㈢系爭社區嗣由訴外人即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林宜萱擔任召集人於110年12月26日召開區權會，並於該次區權會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再由其等於111年1月5日管理委員會推選林宜萱為主任委員，有區權會會議紀錄及管委會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9至80頁）；惟依公寓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由區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之情形，除規約另有規定者外，應有區權人2人以上書面推選，經公告10日後生效，此為公寓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所明定，然觀諸林宜萱於112年度店小字第62號原告管委會請求其給付管理費之案件中所提出於110年10月23日至同年11月3日止公告之「110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召集人推選資料」（見本院卷二第117頁），其上僅有以「正字記號」表示投票予林宜萱8票、陳宏雲4票之紀錄，惟尚無從以此知悉推選林宜萱擔任召集人之推選人為何人，從而亦無法確認林宜萱是否是由「區權人」所推選，自難認此次推選行為為有效；林宜萱雖又提出推薦書1份（見本院卷二第119頁），其上記載由訴外人即區權人林玉環、蔡榮傑推舉林宜萱為召集人，惟此推薦書記載之日期為「110年11月8日」，係在前開公告期間之後，故亦難認此次召集人之推選有經過公告，是此次推選亦難認有效。林宜萱所提出前述兩次推選其為召集人之行為，既均難認有效，則其於110年12月26日召開之區權會即為無召集權人所召集，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故該區權會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之決議，自始無效，從而，該管理委員會選任林宜萱為主任委員之決議，亦非有效。
　㈣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22日另由區權人吳瑜擔任召集人召開區權會，並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81至87頁）；而該次召集人之推選，乃是由訴外人即區權人張玉如、李美清、李慧貞、林佳儀、趙子瑤、蔡榮傑、吳守和、劉雲梅、劉明傑、戴維舫於110年12月23日推選吳瑜為召集人，並於111年1月4日公告等情，有原告委員會公告、公告照片及召集人公告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7至35頁），堪認吳瑜為經區權人合法推選之召集人，故其於111年1月22日召開區權會，由區權會決議選任吳瑜為111年度之主任委員，乃屬有效。又此屆主任委員之任期乃自111年2月17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亦據原告陳報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5頁）。
　㈤其後，系爭社區於112年12月23日由吳瑜以主任委員之身分召開區權會，並決議選任吳瑜擔任113年度之主任委員，有會議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89至102頁），其2年之任期迄今尚未屆至，是吳瑜現為原告管委會之主任委員，對原告有法定代理權，其得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代表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堪以認定。
三、又「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一至二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公寓條例第29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雖爭執：原告10多年來一直是由吳瑜擔任主任委員云云。然查，吳瑜於108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11月18日止擔任主任委員後，系爭社區雖曾以110年10月18日區權會選任其為主任委員，惟該次區權會決議經本院認定不成立，故於110年11月18日吳瑜之主任委員任期屆滿後，系爭社區即處於「無主任委員」之狀態，已如前述，故吳瑜嗣後再經推選為召集人，並於111年1月22日召開區權會經選任為111年度之主任委員時，即難認屬前次主任委員之「連任」，是吳瑜於111年度主任委員之任期屆滿，於112年12月23日再次經選任為主任委員時，應僅屬第一次連任，而無違反前開「連選得連任一次」規定之情形。
四、綜上，吳瑜確為原告管委會於112年12月23日合法選任之主任委員，有代表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法定代理權，堪以認定。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被告為系爭社區中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3樓房屋（即614室，下稱614室）之區權人，依社區規約每月應繳之管理費為新臺幣（下同）600元，被告自111年1月起至113年8月止，已積欠管理費19,200元未繳納；又系爭社區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區權會決議施作公共消防安全設備工程，其費用由158戶均攤，每戶負擔12,658元，惟被告亦未繳納；經原告於113年8月以存證信函催告，仍未獲回應，爰依公寓條例第11條、第21條之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第貳章第2條、第1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管理費19,2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2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對被告為614室之區權人，每月管理費為600元之事實不爭執，惟被告前曾收受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所核發之北執酉108年消防罰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1,575,480元之範圍內對區權人收取管理費，並指示全社區管理費債權皆統一繳納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帳戶，用以償還系爭社區之消防罰款，故被告乃依系爭110年執行命令之指示，陸續將112年1月至113月6月之管理費均繳交至消防局帳戶，故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管理費。至111年度之管理費部分，被告於97年間曾匯款一筆100,000元至原告法定代理人吳瑜之個人帳戶，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林憲卿也曾匯款3,720元至原告之帳戶，被告一直以來均由林憲卿處理繳納管理費之事務，希望原告提出帳冊以供確認是否沒有繳交管理費。又公共消防設備之裝設屬重大事件，應經區分所有權人開會決議，罰款繳納義務人是原告，而非區分所有權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7,400元，乃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1.經查，被告為系爭社區614室之區權人，每月應繳之管理費之6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94頁），故被告自有於111年1月至113年8月間繳納管理費之義務。而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自應由被告就其已有繳納管理費之事負舉證之責任。
　2.就被告稱已繳納至消防局帳戶之管理費部分：
　⑴按「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前項情形，執行法院得詢問債權人意見，以命令許債權人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債權人。如認為適當時，得命第三人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經主管機關移送者，由行政執行處執行，除行政執行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此為行政執行法第11條、第26條所明定。是行政執行署執行處分機關對義務人執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時，得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發扣押命令禁止義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義務人清償，後以命令許移送機關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移送機關，抑或命第三人向行政執行署支付轉給移送機關。
　⑵經查，系爭社區因積欠消防局消防罰款1,575,480元，經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核發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1,575,480元之範圍內對區權人收取管理費，並指示全社區管理費債權皆統一繳納至消防局帳戶，用以償還系爭社區之消防罰款；而臺北分署嗣於111年2月21日發函（下稱系爭111年撤銷函）撤銷系爭110年執行命令，該撤銷函文乃於111年3月1日送達被告等情，有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系爭111年撤銷函及送達證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09至215頁）。從而，在「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核發系爭110年執行命令至111年3月1日系爭111年撤銷函送達被告」之期間，原告對於被告之管理費債權業經臺北分署扣押，並命消防局收取該債權，是被告於期間將依執行命令之內容將款項繳納至消防局帳戶或由臺北分署收取後轉給消防局，自均應生清償管理費債權之效力。
　⑶而被告於上開期間確有繳交3,720元之管理費至消防局帳戶，有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7頁），而依被告所稱該筆款項是繳納614、615室112年1月至3月之管理費，其中614室之管理費為每月600元，615室之管理費為每月640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頁），足認該筆款項中所包含614室之112年1月至3月管理費金額1,800元（計算式：600元×3個月＝1,800元），是此部分管理費已生債權清償之效力，故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管理費。
　⑷又被告於執行命令有效期間外之112年1月6日、113年4月8日，雖亦有匯款11,160元、7,440元2筆款項至消防局帳戶，有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7頁），惟臺北分署於該段期間並未扣押原告管委會之管理費債權，故無論臺北分署抑或是消防局均無權收取被告之管理費，是被告於於上開期間繳納管理費至消防局帳戶，並不生清償管理費債務之效力，原告仍可請求被告給付該款項。
　⑸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經本院提供被告所提出之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詢問被告繳交614室管理費之情形後，雖回函稱被告已對其繳納111年1至12月、113年1月至6月之管理費，並提出收款明細1張供本院參考（見本院卷一第201頁）。惟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所列被告繳納614室管理費之各筆金額，核與被告所提出之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相符，可徵新北市消防局乃係依據此4張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作為其製作表格之依據；惟被告每次繳款都是一併繳納614、615室，且其所提出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中金額為10,320元之該筆，是其代其兄繳納801、802室之管理費，與本件無關等情，業據其於本院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206頁），然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所提供之收款明細卻未區分614、615室之繳款金額，將其全部列為614室所繳納之管理費，且就該被告為801、802室繳納之10,320元，亦經該局列為614室所繳納之管理費，顯見該收款明細之製作有明顯違誤之情形，尚難採信。且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於系爭執行命令經撤銷後，仍收取被告所繳納之兩筆管理費11,160元、7,440元，因乃無權收取管理費之人，故不生清償管理費之效力，已如前述，是顯難以該收款明細作為被告已對原告繳納上開期間管理費之證明。至被告依給付管理費之意思，於無執行命令存在之情況下，繳納管理費予消防局，經無權收取管理費之消防局收受後，得否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消防局主張權利，則非本件審理之範圍，應由被告自行向消防局主張，併此敘明。
　3.被告雖又提出由林憲卿匯款至原告帳戶郵政匯款申請書1張（見本院卷一第109頁），主張其有繳納管理費云云，然該郵政匯款申請書之匯款日期乃為110年7月5日，與原告主張被告欠款之期間即111年1月至113年6月間相差甚遠，顯難認該匯款申請書是為了繳納上開期間之管理費而匯款。
　4.另被告雖又稱其曾於97年間匯款150,000元給原告法定代理人吳瑜，用以繳納管理費云云，並提出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1張欲為其佐證（見本院卷一第273頁），然被告匯款之對象既非原告管委會，已難逕認該筆款項是為了繳納管理費而為，且原告法定代理人吳瑜乃稱：97年那一筆是因為被告要買615室，要我轉交給屋主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頁），亦否認該筆匯款是為了繳納614室管理費所為；此外，被告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該筆150,000元為被告繳納管理費之款項，自難認被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5.從上可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月至12月、112年4月至113年8月之管理費共17,400元（計算式：600元×29個月＝17,400元），乃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為有理由：
　1.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公寓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社區之規約並未規範多少金額以上之修繕屬公寓條例第11條第1項所稱重大修繕，有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惟考量原告因消防設備缺失已遭消防局罰款1,575,480元，原告委託廠商施作消防設備之總經費預估為2,000,000元，有系爭社區111年2月24日區權會決議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金額甚高，再對照系爭社區之管理費之收費標準僅為每坪40元，有香格里拉大廈自治管理委員會用箋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頁），可知原告之財力應非甚豐，卻須負擔前述罰款及修繕費，對原告之財務自有重大影響，是認本件公共消防設備自屬公寓條例第11條第1項之重大修繕，應經區權會決議始能為之，並由區權人負擔費用。　
　2.而就系爭社區之公共消防設備工程，系爭社區確已於111年2月24日召開區權會，決議消防設備工程費用總經費為2,000,000元，由158戶均攤，每戶分攤12,658元，有區權會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復於111年4月23日區權會中，亦有再次說明之前召集數次會議討論最後決議每戶應分攤12,658元，請各戶於111年5月10日起至6月10日止，向管理委員會繳納，有區權會會議記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至42頁），是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4室之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乃屬有據。
　3.被告雖辯稱：吳瑜於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召開區權會，為無召集權人所召開，決議無效云云。惟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22日區權會決議既已合法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已如前述，則吳瑜於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召開之區權會自屬有召集權人所召開之會議，其決議自屬有效，是被告此部分辯詞，並非可採。
　㈢原告就本件請求之金額，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1.原告雖主張就遲付之管理費及消防設備分擔款，被告應給付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云云，並提出111年1月18日所修訂規約第20條第1項第⑵款之規定為其依據。然社區規約應經區權會決議始能修正，而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18日召開之區權會，因出席人數未達法定成數而流會，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79至80頁）；縱系爭社區111年1月22日依公寓條例第32條之規定重新召開區權會，並作成「恢復110年10月18日版本之住戶規約」之決議，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85至87頁）；惟系爭社區110年10月18日區權會之決議業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7329號判決認定不成立，已如前述，自難認系爭社區有何「110年10月18日版本之住戶規約」存在，是原告主張之「111年1月18日所修訂規約第20條第1項第⑵款規定」，尚難認是經過區權會決議通過之有效規定，故原告自不得依此主張。
　2.而系爭社區規約於修正前，並未約定高於民法第203條之規定，有系爭社區98年8月19日修訂之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則原告所得請求之遲延利息，仍應以週年利率5%計算。是原告就本件請求之金額，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寓條例第11條、第21條之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第貳章第2條、第1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7,4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訴訟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分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附表：
		編號

		開會日期

		召集人

		決議內容

		備註



		 1

		108年10月15日

		主任委員趙子瑤

		選任吳瑜為本屆主委。

		任期至110年11月18日止屆滿。



		 2

		110年10月18日

		主任委員吳瑜

		選任吳瑜為下一屆主任委員。

		經本院110年訴字第7329號判決確認決議不成立。



		 3

		110年12月26日

		區權人林宜萱

		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

		嗣經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於111年1月5日管理委員會推選林宜萱為主任委員。



		 4

		111年1月22日

		區權人吳瑜

		選任吳瑜當選本屆主委。

		




		 5

		112年12月23日

		主任委員吳瑜

		選任吳瑜當選113年度主任委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店小字第1338號
原      告  香格里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吳瑜    
被      告  孫玉春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管理費等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管理費新臺幣17,4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新臺幣12,658元，及民國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其中新臺幣94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0,05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原告之訴，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訴訟能力應由法院職權認定，故本件應先就吳瑜是否確為原告管委會合法之主任委員乙節進行認定。
二、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第28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為召集人；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日起，視同解任。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公寓條例）第2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原告所屬香格里拉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社區規約第7條乃規定：「主任委員由住戶大會之區分所有權人進行票選，票數最高者擔任主任委員，餘之副主任委員及9名委員由主任委員指派委任」，第11條則規定「主任委員及委員任期二年」，有系爭社區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經調閱原告管委會之歷次報備資料，顯示系爭社區自民國108年以來有如附表所示5次選任主任委員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區權會）決議，其中：
　㈠系爭社區乃於108年10月15日召開區權會決議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39至44頁），而該屆主任委員之任期乃自108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11月18日止，為原告於113年9月24日陳報狀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 21頁）。
　㈡系爭社區其後於110年10月18日召開區權會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5至48頁），惟該次區權會決議業經本院以110年訴字第7329號判決確認決議不成立，並確認吳瑜與原告管委會間第19屆主任委員之委任關係不存在，並於113年1月31日確定在案，有上開判決可參，並有確定證明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5頁），而系爭社區於110年11月18日以前並未做出其他區權會決議選任主任委員，故於110年11月18日吳瑜之主任委員任期屆滿後，系爭社區即處於無主任委員之狀態。
　㈢系爭社區嗣由訴外人即區分所有權人（下稱區權人）林宜萱擔任召集人於110年12月26日召開區權會，並於該次區權會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再由其等於111年1月5日管理委員會推選林宜萱為主任委員，有區權會會議紀錄及管委會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49至80頁）；惟依公寓條例第25條第3項規定由區權人互推1人為召集人之情形，除規約另有規定者外，應有區權人2人以上書面推選，經公告10日後生效，此為公寓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所明定，然觀諸林宜萱於112年度店小字第62號原告管委會請求其給付管理費之案件中所提出於110年10月23日至同年11月3日止公告之「110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召集人推選資料」（見本院卷二第117頁），其上僅有以「正字記號」表示投票予林宜萱8票、陳宏雲4票之紀錄，惟尚無從以此知悉推選林宜萱擔任召集人之推選人為何人，從而亦無法確認林宜萱是否是由「區權人」所推選，自難認此次推選行為為有效；林宜萱雖又提出推薦書1份（見本院卷二第119頁），其上記載由訴外人即區權人林玉環、蔡榮傑推舉林宜萱為召集人，惟此推薦書記載之日期為「110年11月8日」，係在前開公告期間之後，故亦難認此次召集人之推選有經過公告，是此次推選亦難認有效。林宜萱所提出前述兩次推選其為召集人之行為，既均難認有效，則其於110年12月26日召開之區權會即為無召集權人所召集，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自不能為有效之決議，故該區權會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之決議，自始無效，從而，該管理委員會選任林宜萱為主任委員之決議，亦非有效。
　㈣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22日另由區權人吳瑜擔任召集人召開區權會，並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81至87頁）；而該次召集人之推選，乃是由訴外人即區權人張玉如、李美清、李慧貞、林佳儀、趙子瑤、蔡榮傑、吳守和、劉雲梅、劉明傑、戴維舫於110年12月23日推選吳瑜為召集人，並於111年1月4日公告等情，有原告委員會公告、公告照片及召集人公告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7至35頁），堪認吳瑜為經區權人合法推選之召集人，故其於111年1月22日召開區權會，由區權會決議選任吳瑜為111年度之主任委員，乃屬有效。又此屆主任委員之任期乃自111年2月17日起至113年2月16日止，亦據原告陳報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5頁）。
　㈤其後，系爭社區於112年12月23日由吳瑜以主任委員之身分召開區權會，並決議選任吳瑜擔任113年度之主任委員，有會議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89至102頁），其2年之任期迄今尚未屆至，是吳瑜現為原告管委會之主任委員，對原告有法定代理權，其得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代表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堪以認定。
三、又「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一至二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公寓條例第29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雖爭執：原告10多年來一直是由吳瑜擔任主任委員云云。然查，吳瑜於108年11月19日起至110年11月18日止擔任主任委員後，系爭社區雖曾以110年10月18日區權會選任其為主任委員，惟該次區權會決議經本院認定不成立，故於110年11月18日吳瑜之主任委員任期屆滿後，系爭社區即處於「無主任委員」之狀態，已如前述，故吳瑜嗣後再經推選為召集人，並於111年1月22日召開區權會經選任為111年度之主任委員時，即難認屬前次主任委員之「連任」，是吳瑜於111年度主任委員之任期屆滿，於112年12月23日再次經選任為主任委員時，應僅屬第一次連任，而無違反前開「連選得連任一次」規定之情形。
四、綜上，吳瑜確為原告管委會於112年12月23日合法選任之主任委員，有代表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之法定代理權，堪以認定。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社區之管理委員會，被告為系爭社區中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3樓房屋（即614室，下稱614室）之區權人，依社區規約每月應繳之管理費為新臺幣（下同）600元，被告自111年1月起至113年8月止，已積欠管理費19,200元未繳納；又系爭社區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區權會決議施作公共消防安全設備工程，其費用由158戶均攤，每戶負擔12,658元，惟被告亦未繳納；經原告於113年8月以存證信函催告，仍未獲回應，爰依公寓條例第11條、第21條之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第貳章第2條、第1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管理費19,2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2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對被告為614室之區權人，每月管理費為600元之事實不爭執，惟被告前曾收受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所核發之北執酉108年消防罰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1,575,480元之範圍內對區權人收取管理費，並指示全社區管理費債權皆統一繳納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帳戶，用以償還系爭社區之消防罰款，故被告乃依系爭110年執行命令之指示，陸續將112年1月至113月6月之管理費均繳交至消防局帳戶，故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管理費。至111年度之管理費部分，被告於97年間曾匯款一筆100,000元至原告法定代理人吳瑜之個人帳戶，訴外人即被告之配偶林憲卿也曾匯款3,720元至原告之帳戶，被告一直以來均由林憲卿處理繳納管理費之事務，希望原告提出帳冊以供確認是否沒有繳交管理費。又公共消防設備之裝設屬重大事件，應經區分所有權人開會決議，罰款繳納義務人是原告，而非區分所有權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7,400元，乃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1.經查，被告為系爭社區614室之區權人，每月應繳之管理費之6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94頁），故被告自有於111年1月至113年8月間繳納管理費之義務。而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自應由被告就其已有繳納管理費之事負舉證之責任。
　2.就被告稱已繳納至消防局帳戶之管理費部分：
　⑴按「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前項情形，執行法院得詢問債權人意見，以命令許債權人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債權人。如認為適當時，得命第三人向執行法院支付轉給債權人」，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而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經主管機關移送者，由行政執行處執行，除行政執行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此為行政執行法第11條、第26條所明定。是行政執行署執行處分機關對義務人執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時，得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發扣押命令禁止義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義務人清償，後以命令許移送機關收取，或將該債權移轉於移送機關，抑或命第三人向行政執行署支付轉給移送機關。
　⑵經查，系爭社區因積欠消防局消防罰款1,575,480元，經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核發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1,575,480元之範圍內對區權人收取管理費，並指示全社區管理費債權皆統一繳納至消防局帳戶，用以償還系爭社區之消防罰款；而臺北分署嗣於111年2月21日發函（下稱系爭111年撤銷函）撤銷系爭110年執行命令，該撤銷函文乃於111年3月1日送達被告等情，有系爭110年執行命令、系爭111年撤銷函及送達證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09至215頁）。從而，在「臺北分署於110年8月25日核發系爭110年執行命令至111年3月1日系爭111年撤銷函送達被告」之期間，原告對於被告之管理費債權業經臺北分署扣押，並命消防局收取該債權，是被告於期間將依執行命令之內容將款項繳納至消防局帳戶或由臺北分署收取後轉給消防局，自均應生清償管理費債權之效力。
　⑶而被告於上開期間確有繳交3,720元之管理費至消防局帳戶，有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7頁），而依被告所稱該筆款項是繳納614、615室112年1月至3月之管理費，其中614室之管理費為每月600元，615室之管理費為每月640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頁），足認該筆款項中所包含614室之112年1月至3月管理費金額1,800元（計算式：600元×3個月＝1,800元），是此部分管理費已生債權清償之效力，故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此段期間之管理費。
　⑷又被告於執行命令有效期間外之112年1月6日、113年4月8日，雖亦有匯款11,160元、7,440元2筆款項至消防局帳戶，有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07頁），惟臺北分署於該段期間並未扣押原告管委會之管理費債權，故無論臺北分署抑或是消防局均無權收取被告之管理費，是被告於於上開期間繳納管理費至消防局帳戶，並不生清償管理費債務之效力，原告仍可請求被告給付該款項。
　⑸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經本院提供被告所提出之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詢問被告繳交614室管理費之情形後，雖回函稱被告已對其繳納111年1至12月、113年1月至6月之管理費，並提出收款明細1張供本院參考（見本院卷一第201頁）。惟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所列被告繳納614室管理費之各筆金額，核與被告所提出之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相符，可徵新北市消防局乃係依據此4張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作為其製作表格之依據；惟被告每次繳款都是一併繳納614、615室，且其所提出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中金額為10,320元之該筆，是其代其兄繳納801、802室之管理費，與本件無關等情，業據其於本院陳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206頁），然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所提供之收款明細卻未區分614、615室之繳款金額，將其全部列為614室所繳納之管理費，且就該被告為801、802室繳納之10,320元，亦經該局列為614室所繳納之管理費，顯見該收款明細之製作有明顯違誤之情形，尚難採信。且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於系爭執行命令經撤銷後，仍收取被告所繳納之兩筆管理費11,160元、7,440元，因乃無權收取管理費之人，故不生清償管理費之效力，已如前述，是顯難以該收款明細作為被告已對原告繳納上開期間管理費之證明。至被告依給付管理費之意思，於無執行命令存在之情況下，繳納管理費予消防局，經無權收取管理費之消防局收受後，得否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消防局主張權利，則非本件審理之範圍，應由被告自行向消防局主張，併此敘明。
　3.被告雖又提出由林憲卿匯款至原告帳戶郵政匯款申請書1張（見本院卷一第109頁），主張其有繳納管理費云云，然該郵政匯款申請書之匯款日期乃為110年7月5日，與原告主張被告欠款之期間即111年1月至113年6月間相差甚遠，顯難認該匯款申請書是為了繳納上開期間之管理費而匯款。
　4.另被告雖又稱其曾於97年間匯款150,000元給原告法定代理人吳瑜，用以繳納管理費云云，並提出匯款申請書代收入傳票1張欲為其佐證（見本院卷一第273頁），然被告匯款之對象既非原告管委會，已難逕認該筆款項是為了繳納管理費而為，且原告法定代理人吳瑜乃稱：97年那一筆是因為被告要買615室，要我轉交給屋主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6頁），亦否認該筆匯款是為了繳納614室管理費所為；此外，被告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該筆150,000元為被告繳納管理費之款項，自難認被告此部分主張為可採。
　5.從上可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1月至12月、112年4月至113年8月之管理費共17,400元（計算式：600元×29個月＝17,400元），乃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為有理由：
　1.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公寓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第11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社區之規約並未規範多少金額以上之修繕屬公寓條例第11條第1項所稱重大修繕，有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惟考量原告因消防設備缺失已遭消防局罰款1,575,480元，原告委託廠商施作消防設備之總經費預估為2,000,000元，有系爭社區111年2月24日區權會決議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金額甚高，再對照系爭社區之管理費之收費標準僅為每坪40元，有香格里拉大廈自治管理委員會用箋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頁），可知原告之財力應非甚豐，卻須負擔前述罰款及修繕費，對原告之財務自有重大影響，是認本件公共消防設備自屬公寓條例第11條第1項之重大修繕，應經區權會決議始能為之，並由區權人負擔費用。　
　2.而就系爭社區之公共消防設備工程，系爭社區確已於111年2月24日召開區權會，決議消防設備工程費用總經費為2,000,000元，由158戶均攤，每戶分攤12,658元，有區權會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5至37頁）；復於111年4月23日區權會中，亦有再次說明之前召集數次會議討論最後決議每戶應分攤12,658元，請各戶於111年5月10日起至6月10日止，向管理委員會繳納，有區權會會議記錄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9至42頁），是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14室之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乃屬有據。
　3.被告雖辯稱：吳瑜於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召開區權會，為無召集權人所召開，決議無效云云。惟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22日區權會決議既已合法選任吳瑜擔任主任委員，已如前述，則吳瑜於111年2月24日、111年4月23日召開之區權會自屬有召集權人所召開之會議，其決議自屬有效，是被告此部分辯詞，並非可採。
　㈢原告就本件請求之金額，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1.原告雖主張就遲付之管理費及消防設備分擔款，被告應給付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云云，並提出111年1月18日所修訂規約第20條第1項第⑵款之規定為其依據。然社區規約應經區權會決議始能修正，而系爭社區於111年1月18日召開之區權會，因出席人數未達法定成數而流會，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79至80頁）；縱系爭社區111年1月22日依公寓條例第32條之規定重新召開區權會，並作成「恢復110年10月18日版本之住戶規約」之決議，有會議記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85至87頁）；惟系爭社區110年10月18日區權會之決議業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7329號判決認定不成立，已如前述，自難認系爭社區有何「110年10月18日版本之住戶規約」存在，是原告主張之「111年1月18日所修訂規約第20條第1項第⑵款規定」，尚難認是經過區權會決議通過之有效規定，故原告自不得依此主張。
　2.而系爭社區規約於修正前，並未約定高於民法第203條之規定，有系爭社區98年8月19日修訂之規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5至14頁），則原告所得請求之遲延利息，仍應以週年利率5%計算。是原告就本件請求之金額，僅得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見本院卷一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寓條例第11條、第21條之規定及系爭社區規約第貳章第2條、第1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管理費17,400元及公共消防設備分擔款12,65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訴訟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分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許容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亮瑄
附表：
編號 開會日期 召集人 決議內容 備註  1 108年10月15日 主任委員趙子瑤 選任吳瑜為本屆主委。 任期至110年11月18日止屆滿。  2 110年10月18日 主任委員吳瑜 選任吳瑜為下一屆主任委員。 經本院110年訴字第7329號判決確認決議不成立。  3 110年12月26日 區權人林宜萱 選任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為管理委員。 嗣經林宜萱、趙金娟、陳宏雲於111年1月5日管理委員會推選林宜萱為主任委員。  4 111年1月22日 區權人吳瑜 選任吳瑜當選本屆主委。   5 112年12月23日 主任委員吳瑜 選任吳瑜當選113年度主任委員。  

　 


